附件2

医疗保险特殊管理药品供药机构供药服务
申请承诺书

乐山市市中区医疗保障局：
本单位自愿申请承担医疗保险特殊管理药品供药服务，并严格遵守基本医疗保险有关管理规定，对所提交资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提供虚假资料，本单位将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法律、经济等方面的后果及责任。
本单位承诺在纳入协议管理后自愿履行以下服务承诺。
（一）承诺供应的药品价格不得超过供药时的国家谈判价格以及协议规定限价，并保证药品及时配送、供应到位，充分满足参保群众用药需求；
（二）承诺具备使用医疗保险前端结算系统的专用设备设施，配备相应的操作人员，保证原始数据实时准确完整上传，能够对各环节核心信息实现可追溯;自愿承担因医疗保险政策、管理方式变化以及终止医疗保险服务而在医疗保险投入上的风险；
（三）承诺对患者进行实名制建档及慈善赠药档案建立，配置专业人员专人负责药品使用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管理；
（四）承诺在乐山市市中区设立有特殊药品专营场所，应配置专业化特殊药品结算服务大厅、服务人员，具有与经营特殊药品相适应的储存、配送服务，特别冷链储存空间和完善的冷链配送设施设备，保证药品质量安全、供应安全、正常有序；
（五）承诺响应乐山市医疗保险特殊管理药品供药机构管理的相关规定，并垫付因提供医疗保险服务而需垫付的资金；
（六）承诺按照乐山市医疗保险的文件规定，做好患者实名制建档、资料审核、药物配送、空盒回收，协助医保局做好费用管理；
（七）承诺近3年内，申请企业或申请企业隶属的药店无医保、药监等部门行政处罚记录或失信；
（八）承诺内容均纳入协议管理并执行到位。


企业法人代表:	                  药店负责人:	


(单位公章)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